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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98 年全民健保大事紀 

日 期 大   事   紀   摘   要 

1 月 7 日 

健保審字第 0970045750號公告新增 1項中醫總額檔案分析審查異

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並自 98 年 2 月 1 日（費用年月）起

實施。 

1 月 12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28009 號公告 98 年 1、2、3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

施行區域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 

1 月 13 日 

健保審字第 0970046317號公告新增 1項牙醫總額檔案分析審查異

常不予支付指標及處理方式，並自 98 年 3 月 1 日（費用年月）起

實施。 

1 月 21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01200 號公告「98 年度中醫門診醫療給付費用

總額一般部門預算分配方式試辦計畫」。 

1 月 23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9301 號令公布「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組織法」。 

2 月 12 日 
健保審字第 0980032057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計醫

院、西醫基層、牙醫及中醫等四總額）審查注意事項部分條文，

並自 98 年 3 月 1 日生效。 

3 月 17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28236 號公告增訂「門診醫療費用服務點數清

單」、「住院醫療費用服務點數清單」、「特約藥局醫療服務點

數清單」等之項次「補報原因註記」及備註說明。 

4 月 9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09185 號公告修訂「98 年度牙醫門診醫療給付

費用總額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4 月 1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28330 號公告 98 年 4、5、6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

施行區域外自墊醫療費用核退上限。 

4 月 29 日 
健保承字第 0980027224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憑證核發作業要

點」第五點規定，並自 98 年 5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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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 
健保醫字第 980028403-B 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糖尿病醫療給

付改善方案」，並自 98 年 6 月 1 日起生效。 

4 月 30 日 

健保醫字第 980028403 號公告： 

1.新增「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九部「全民健康保

險住院診斷關聯群」，本章節相關參數採用資料年份依支付通則

規定辦理，惟 98 年 DRG 實施期間採計 97 年醫療服務點數計算

之結果，並適用至 99 年 12 月，本項新增項目自 98 年 9 月 1 日

實施。 

2.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二部西醫第二章、

第三部牙醫及第五部居家照護及精神病患者社區復健章節，並

自 98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 

5 月 11 日 

本局舉行「匯集溫暖 用愛呵護--全民健保扶助弱勢新措施」記者

會，宣布「提撥菸品健康福利捐部分調高之收入，補助中低收入

民眾自付的保險費」及「爭取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全年住

院部分負擔超過 3 萬元者及補助弱勢民眾健保欠費」二項措施。 

5 月 18 日 

配合本局 98 年 4 月 30 日健保醫字第 0980028403 號令新增「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九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

聯群」，修正「住院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住院醫療服務點數

清單」、「住院醫療服務醫令清單」申報格式，並自 98 年 9 月（費

用年月）起實施。 

6 月 23 日 

健保承字第0980078100號令訂定「中央健康保險局辦理菸品健康

福利捐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自付保險費作業要點」，並溯及

98年6月1日生效。 

6 月 24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0807 號公告修正「門診醫療服務點數申報總表

媒體申報格式及填表說明」、「門診醫療服務點數清單媒體申報格

式及填表說明」及「門診醫療服務醫令清單媒體申報格式及填表

說明」申報格式，並自 98 年 9 月(費用年月)起實施。 

7 月 9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0706 號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門診透析總

額支付制度品質確保方案」，門診透析之滿意度調查自 98 年起每

年辦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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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6 日 
健保審字第 0980095220 號公告「全民健康保險第 6 次年度藥品支

付價格調整原則」。 

7 月 2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0933 號公告修訂「98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支付

制度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7 月 2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1014 號公告修訂「98 年度增進偏遠地區健保

醫療服務計畫」。 

7 月 24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0964 號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

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試辦計畫，並自 99 年 1 月（費用

年月）起實施。 

8 月 18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206 號公告修正「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作業須知」，增列赴非災區就醫填寫轉診單。 

8 月 20 日 

為減輕莫拉克颱風災民繳納健保費負擔，依更利民原則做部分調

整，發布「凡因莫拉克颱風受災而領有政府核發死亡、失蹤、重

傷與安遷慰助金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減免應自行負擔之健保費

5 個月(98 年 8 月至 12 月)」新聞稿。 

8 月 21 日 公告「莫拉克颱風災民全民健康保險欠費協助方案」。 

8 月 24 日 
健保審字第 0980095396 號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第 6 次年度藥

品支付價格調整原則」，新健保支付價格於 9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8 月 26 日 

98 年 4 月 30 日健保醫字第 0980028403 號令原規定「全民健康保

險住院診斷關聯群」之實施日期為 98 年 9 月 1 日，現展延自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另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準」第

九部「全民健康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第一章 Tw-DRGs 支付通則

七、八，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8 月 28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299 號公告修訂「莫拉克颱風受災之民眾全民

健康保險醫療作業須知」。 

9 月 10 日 

本局總經理職務奉行政院中華民國 98 年 9 月 14 日院授人力字第

0980064439 號令核定派任原行政院衛生署副署長鄭守夏接任，並

自 98 年 9 月 10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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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 

辦理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70 條之 1 第 2 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5 款公告事項，並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實施。 

一、具有公教人員保險或軍人保險被保險人資格者，投保金額應

以 93.52%乘以其俸（薪）總額計算。 

二、第 4 類、第 5 類被保險人適用之平均保險費為 1,376 元。 

三、僱用未滿 5 人之事業負責人、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或第 1 類被保險人之自營業主，投保金額不得低於 34,800 元

及其所屬員工申報之最高投保金額。 

9 月 17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2166 號公告「98 年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總

額點值超過一定標準地區醫療利用目標值及保留款機制作業方

案」(含計算範例)、「中央健康保險局牙醫總額支付委員會設置要

點」修訂案。 

9 月 2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78867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

準」第七部論病例計酬第九章附表 7.9.1 及附表 7.9.2 診療項目要

求表，並溯及 9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9 月 24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395 號公告「建構整合式照護模式並逐步朝促

進醫療體系整合計畫」，並自 98 年 12 月 1 日起生效。 

10 月 1 日 

本局第 6 次藥價調整作業，業於 98 年 7 月 16 日公告調整原則，

新藥價並自 98 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調整之藥品品項計 7,600 餘

項。 

10 月 1 日 

為加強莫拉克颱風受災地區就醫民眾之各項醫療需求，依行政院

衛生署 98 年 9 月 10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00323 號令訂定發布之

「莫拉克颱風災後之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補助及就醫協助辦

法」，本局以健保醫字第 0980091393 號公告訂定「莫拉克颱風災

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作業須知」。 

10 月 1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459 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

準」第二部西醫第一章基本診療第六節調劑通則、第八節住院安

寧療護診療項目及第五部第一章居家照護通則，除第二部西醫第

一章基本診療第八節住院安寧療護診療項目溯及 98年 9月 1日施

行外，其餘項目自 98 年 1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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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461 公告新增「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

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

式」試辦計畫支付標準之居家照護階段給付範圍適用對象、「全民

健康保險加強慢性 B 型及 C 型肝炎治療試辦計畫」之醫師資格限

定，除「提升住院護理照護品質方案」溯及 98 年 1 月 1 日施行外，

其餘項目自 9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0 月 19 日 

「總額協商醫療品質資訊公開」之項目，業經各總額部門第二次

支付委員會討論，98年共新增12個指標項目，已完成指標說明及

指標統計資料，並上網供民眾查閱。 

11 月 5 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465 號公告修訂「全民健康保險呼吸器依賴患

者整合性照護前瞻性支付方式」試辦計畫，並自 99 年 1 月（費用

年月）起施行。 

11 月 10 日 
行政院院授研綜字第 0982261513 號令發布「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

康保險局組織法」，定自 99 年 1 月 1 日施行。 

11 月 12 日 
健保承字第 0980078204 號令發布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核

發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99 年 1 月 1 日生效。 

11 月 16 日 

健保承字第 0980090243 號公告「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各政府機關

辦理補助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自付保險費作業要點」名稱修正

為「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協助各政府機關辦理補助全民

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自付保險費作業要點」，並修正第 1 點及第 6

點，自 99 年 1 月 1 日生效。 

11 月 16 日 

98 年 8 月 18 日至 21 日，以台灣地區 20 歲以上成年民眾為對象，

進行「全民健康保險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82.9％的受訪

者對全民健保持正面評價。 

11月 20 日 

行政院衛生署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60181號令訂定發布「行政院

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處務規程」及「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

險局編制表」。 

11月 30日 
健保承字第 0980090288號令發布「全民健康保險保險費及滯納金

分期繳納辦法」第八條、第九條修正條文。 

12月 3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1698號配合本局組織改制，公告修訂各項試辦

計畫（含醫療給付改善方案）文字，並自 99年 1月 1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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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7日 
健保承字第 0980097120號公告訂定「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申請

菸品健康福利捐補助自付保險費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12月 17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6893 號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標

準」第二部西醫第一章及第二章、第四部中醫及第九部全民健康

保險住院診斷關聯群，並自 99年 1月 1日施行。 

12月 17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6894號公告新增「精神分裂症醫療給付改善方

案」、「腦血管疾病後遺症中醫門診照護計畫」及修正「腦血管疾

病及腫瘤患者手術、化療、放射線療法後西醫住院病患中醫輔助

醫療試辦計畫」、「小兒腦性麻痺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小

兒氣喘緩解期中醫優質門診照護試辦計畫」、「全民健康保險週產

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計畫」、「99年度全民健康保險牙醫門診醫療

給付費用總額特殊服務項目醫療服務試辦計畫」、「提升住院護理

照護品質方案」，除「全民健康保險週產期論人支付制度試辦計畫」

溯及 98年 12月 1日起施行外，其餘項目自 99年 1月 1日起施行。 

12月 21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162號公告「全民健保高診次民眾就醫行為方

案—藥事居家照護」試辦計畫。 

12月 21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3950號公告修正「全民健康保險家庭醫師整合

性照護計畫」。 

12月 23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163 號公告「99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 

12月 23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263 號公告「99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一般部門

預算分配方式試辦計畫」。 

12月 24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220 號公告「99 年度牙醫門診總額品質保證

保留款實施方案」。 

12月 25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319 號公告「99 年度西醫基層總額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http://www.nhi.gov.tw/inquire/query6_detail.asp?Bulletin_ID=1149
http://www.nhi.gov.tw/inquire/query6_detail.asp?Bulletin_ID=1149
http://www.nhi.gov.tw/inquire/query6_detail.asp?Bulletin_ID=1136
http://www.nhi.gov.tw/inquire/query6_detail.asp?Bulletin_ID=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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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8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220 號公告「99 年度牙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12月 28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44383 號公告「99 年度中醫門診總額醫療資源

缺乏地區改善方案」。 

12月 29日 
健保醫字第 0980096951號令修正「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支付 

標準」部分條文，並自 99年 1月 1日施行。 

 


